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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來
，
臺
灣
地
區
人
口
生
育
率
持
續

下
降
，
自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起
，
人
口
淨
繁
殖

率
已
降
至
人
口
替
代
水
準
「
一
」
之
下
，
未

來
三
十
至
四
十
年
後
的
人
口
出
生
數
將
低
於

人
口
死
亡
數
，
人
口
呈
現
負
成
長
(
內
政
部

人
口
政
策
委
員
會
，
一
九
九
八

)
。此
外
，
臺

灣
地
區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佔
總
人
口

的
比
例
，
隨
著
國
民
平
均
餘
命
的
延
長
而
逐

年
增
加
，
於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已
達
七

%
'
進

入
聯
合
國
所
界
定
的
高
齡
化
社
會
。

根
據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
一
九
九
九

三
人
口
推
估
:
民
國
一
四
0
年
，
我
國
老
年

人
口
比
例
將
高
達
二
十
三
﹒
九
%
'
老
年
人

口
扶
養
比
也
將
上
升
至
四

0
.
五
%
。
在
人

口
斷
層
、
扶
養
負
擔
沈
重
的
客
觀
環
境
下
，

如
何
落
實
老
人
經
濟
生
活
保
障
，
實
乃
當
前

重
要
課
題
。

臺
灣
地
區
迄
今
雖
未
建
立
全
面
性
、
普
制

及
式
的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
惟
現
有
相
關
社
會
科

保
險
制
度
已
擔
負
主
要
老
年
經
濟
安
全
保
障
的

的

任
務
.. 

包
括
公
務
人
員
保
險
、
私
立
學
校
教
做

職
員
保
險
與
勞
工
保
險
提
供
養
老
給
付
或
老
林

年
給
付
，
其
中
，
公
教
人
員
及
適
用
勞
基
法
仰

的
勞
工
尚
有
退
撫
基
金
與
退
休
金
的
第
二
層
靴

‘
五

保
障
。

就
公
務
人
員
保
險
、
私
立
學
校
教
職
你險

員
保
險
與
勞
工
保
險
所
提
供
的
養
老
(
老
年

)
將

給
付
而
言
，
民
圓
八
十
七
年
平
均
每
件
養
老
你

(老
年
)
給
付
金
額
分
別
為
一
百
三
十
三
萬
一

表

兀
、
七
十
八
萬
元
與
五
十
四
萬
元
(
表
一
)
。

歷
年
已
領
取
公
保
、
勞
保
老
年
給
付
(
六
十

用
一
是
芬

公務人員保險 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 勞工保險

民 被悍的台 平均每 平均每件轟 被4旱情 平均每 平均每件 植保皓 平均每 平均每件老
國 人數(人〉 植保崎人 老蛤付企輒 人數(人) 植蟬唐人 學老持什 人數〈人〉 植保情人 +蛤付企軸

之係間會實 (元〉 之保陪費 企輯(元〉 之餌陸費 (元)

年 (元〉 (元〉 (元)

70 431 ,647 7,952 263 ,337 21 ,592 9 ,003 2 ,781 ,512 5 ,069 106,560 
71 443 ,783 8,376 297,458 23 ,369 9 ,039 2,950,1\ 9 5 ,403 120,525 
72 452,881 8,415 294,210 24,584 9 ,017 3,322,977 5 ,907 150,002 
73 468,577 8 ,924 318,084 25 ,673 9 ,435 3,693,276 6 ,841 157,\06 
74 475 ,663 9 ,547 377,635 26,277 10，自 14 49,500 4 ,049,472 7,327 153 ,082 
75 483 ,473 1\,208 416,482 26,974 11 ,811 52,588 4 ,711 ,969 7 ,429 178,387 
76 489,772 12,009 462,566 27,723 12,567 67,415 5,321 ,733 7,806 210,403 
77 496,175 13 ,581 528,559 28,110 14,215 86,421 5,980,157 8,593 258,501 
78 515,387 15 ,071 620,320 28,529 16,380 115 ,246 6,549,661 9 ,740 246,659 
79 536,775 17,617 740,561 31 ,213 19,727 147,210 6,852,978 10,957 280,484 
80 549,615 19,705 788,687 33 ,883 22,176 188,695 7 ,281 ,445 12,312 348,777 
81 560,127 21 ,337 921 ,946 36,075 23 ,920 234,021 7 ,708,868 13 ,919 373,368 
82 572,122 23,008 1,006,537 39,442 26,810 320,196 8,144,183 15 ,580 431 ,857 
83 581 ,047 24,539 1,075,428 42,864 27,443 401 ,865 8,496,883 16,657 503 ,349 
84 588,354 15 ,560 1,129,629 44,479 16,999 788,125 7,635,063 16,946 311 ,470 
85 597,895 14,337 1,192,235 46,187 15 ,462 553 ,750 7 ,434,299 17,349 384,083 
86 600,026 16,395 1,247,722 47 ,878 16,134 668,209 7 ,500,917 18,222 462,142 
87 574,364 21 ,050 1,326,351 50,202 16,448 783 ,818 7 ,597,386 19,175 539,503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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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歲
以
上
仍
存
活
)
人
數
為
四

O
三
、
五
。

四
人
(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數
據
)
。
初
步
估

算
，
二
十
五
歲
至
六
十
四
歲
的
工
作
年
齡
人

口
中
，
約
三
百
九
十
萬
的
人
口
，
主
要
是
農

民
和
家
庭
主
婦
，
尚
未
被
含
括
在
社
會
保
險

的
老
年
經
濟
安
全
保
障
中

。

此
外
，
社
會
救
助
體
系
也
發
揮
輔
助
的

功
能
，

目
前
正
領
取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人
數
為
一
九

0

、
五
七
九
人
(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數
據

)
、
正
享
領
榮
民
就
養
金
人
數
為

一
二
0
、

O
三
六
人

(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數

據
)
、
正
領
取
老
農
津
貼
人
數
為
六
一
一
、
四

九
二
人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數
據
，
其
中
，
若

扣
除
曾
領
取
公
保
、
勞
保
老
年
給
付
者
，
為

五
三
六
、
一
五
五
人
)
，
正
領
取
月
退
休
金
退

伍
軍
人
(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
人
數
為
一
六

九
、
三
三
八
人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數
據

)
。
綜

合
而
言
，
目
前
我
國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人
口

中
，
已
領
取
社
會
保
險
給
付
或
社
會
津
貼
者

所
佔
比
例
已
達
七
五
﹒
九
二
%

(表
二
)
。

我
國
原
定
於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實
施
國
民

年
金
，
因
遭
逢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一
二
大
地

震
肆
虐
，
政
府
財
政
更
加
嚴
峻
，
國
民
年
金

推
動
時
程
被
迫
延
後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新
政
府
上
任
後
，
原
擬
先
行
兌
現
競

選
支
票
，
以
租
稅
融
通
，
發
放
老
人
褔
利
津

貼
予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國
民
，
四
年
內
再
行
開

辦
國
民
年
金
。

不
過
，
立
法
院
朝
野
黨
派
於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底
協
商
達
成
共
識

:

「
以
圓
民
年
金
取
代
老
人
津
貼
」
'
前
提
是
行

政
院
、

立
法
院
同
步
撤
案
，
取
消
老
人
福
利

津
貼
方
案
，
並
以
民
國
九

0
年
一
月
一
日
全

面
實
施
為
原
則

。

國
民
年
金
猶
未
上
路
，
即

屢
屢
被
解
讀
為
「
褔
利
支
票
」
，
然
而
，
國
民

年
金
的
權
利
與
義
務
究
竟
為
何
?
意
即
民
眾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效
益
與
成
本
為
何
?
此
將

牽
動
同
一
世
代
內
與
不
同
世
代
間
的
相
對
所

得
地
位
與
財
務
負
擔
，
更
將
直
接
衝
擊
政
府

財
政
。
在
行
政
院
經
建
會
重
新
修
正
原
規
劃

的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之
際
，
有
必
要
檢
視
國
民

年
金
長
期
財
務
的
穩
健
性
，
特
別
是
由
民
眾

的
成
本
效
益
角
度
出
發
，
以
避
免
未
來
國
民

年
金
步
上
全
民
健
保
長
期
財
務
失
衡
的
危

機
。
本
文
結
構
如
下

.. 

首
先
說
明
行
政
院
經

建
會
原
規
劃
的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內
涵
;
其
次

對
國
民
年
金
進
行
財
務
推
估
;
接
續
由
民
眾

觀
點
，
對
國
民
年
金
進
行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 

最
後
為
結
論
。

表二台灣地區老人經濟安全保障結構

項目 人數 佔 65歲以上總人數比例

65歲以上總人數 1,869,805 100.00% 
已領取公係、勞保老年給付者 403 ,504 21.58% 
正領取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者 190,579 10.19% 
正領取榮民津貼者 120,036 6.42% 
正領取老農津貼者 611 ,492 32.70% 
正領取退伍軍人退休金者 169,338 9.06% 
總領取社會保險給付或社會津貼者 1,419,612 75.92% 
註: 65 歲以上總人數為民國 88 年數據。又本表總領取社會保險給付或社會津貼者的計

算中，老農津貼人數已扣除曾領取公、勞係老年給付之重複計算數 75 ， 337 人 。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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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行
政
院
經
建
會
原
規
劃

的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常t

z 露
怯行

最堅
規!話

劃 1B

E 苔
谷對

台我

f丁唐!

政區
院民
經年
建金

會
，
一
九
九
八

a

、
一
九
九
八
b

、
一
九
九

九
b
)
，
國
民
年
金
將
採
社
會
保
險
方
式
辦

理
。
凡
國
民
年
滿
二
十
五
歲
，
未
加
入
公
、

軍
、
勞
保
之
國
民
為
強
制
加
保
對
象
，
不
屬

於
強
制
加
保
對
象
可
自
願
加
保
。
年
金
給
付

採
確
定
給
付
制
，
給
付
項
目
包
括
老
年
年

金
、
障
礙
年
金
、
遺
屬
年
金
與
喪
葬
津
貼
;

其
中
，
遺
屬
年
金
包
含
配
偶
年
金
、
母
(
父
)

子
年
金
、
孤
兒
年
金
與
尊
親
年
金
。

全
額
老
年
年
金
按
臺
灣
地
區
前
二
年
平

均
每
人
每
月
消
費
支
出
的
六
十
%
訂
定
，
預

計
八
十
九
年
開
辦
時
的
全
額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標
準
約
為
八
七
0
0
元
;
自
次
年
起
，
年
金

給
付
標
準
參
考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發
布
的
消
費

整者

，物
長價
期指

維數

暨及
法實
;五質
;三薪

又空
空主
消率
費各

支半
出調

五
O
%
。

保
險
費
繳
納
採
定
額
方
式
，
即
全
體
被

保
險
人
的
保
險
費
金
額
完
全
相
同
;
八
十
九

年
開
辦
時
，
保
險
費
以
臺
灣
地
區
前
兩
年
每

人
每
月
消
費
支
出
的
六
%
計
算
，
預
計
為
八

七
0
元
。
原
則
上
，
保
險
費
與
給
付
標
準
連

動
調
整
;
惟
給
付
標
準
未
達
平
均
每
人
每
月

消
費
支
出
五
O
%
時
，
需
調
整
保
險
費
。
政

府
補
助
國
民
年
金
保
險
費
二
O
%
'
低
收
入

戶
被
保
險
人
，
其
應
負
擔
之
保
險
費
，
由
政

府
全
額
補
助
。
財
務
處
理
方
式
則
為
部
份
提

存
準
備
制
，
累
積
年
金
基
金
餘
額
需
足
以
因

應
未
來
五
年
年
金
給
付
。

此
外
，
於
年
金
保
險
開
辦
之
初
，
將
配

合
最
低
年
金
津
貼
與
褔
利
津
貼
等
相
關
輔
助

措
施
。
最
低
年
金
津
貼
方
面
，
被
保
險
人
領

取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額
未
達
二
O
O
0
元
者
，

由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補
足
其
差
額

.. 

福
利
津
貼

方
面
，
開
辦
時
已
年
滿
六
十
五
歲
，
不
符
合

領
取
現
行
各
項
社
會
福
利
津
貼
資
格
者
(
扣

除
領
取
中
低
收
入
戶
老
人
津
貼
、
老
農
津
貼

及
榮
民
津
貼
者
)
，
由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給
予
每

月
二
O
O
0
元
褔
利
津
貼
。
至
於
曾
領
取

公
、
軍
、
勞
保
老
年
給
付
者
，
就
其
已
領
金

額
，
除
以
二
O
O
0
元
所
得
月
數
，
作
為
延

後
領
取
上
述
最
低
年
金
差
額
與
褔
利
津
貼
的

等
待
期
間
。

有
關
給
付
條
件
說
明
如
下
:

1
老
年
年
金

.. 

份
年
滿
六
十
五
歲
。ω

全
額
老
年
年
金
須
累
計
繳
費
年
資
四
十
年
，

開
辦
時
年
齡
在
二
十
六
歲
以
上
者
，
全
額
年

金
所
需
繳
費
年
資
，
依
年
齡
由
四
十
年
遞
減

至
二
十
五
年

o
m
w開辦
時
年
齡
未
滿
五
十
五

歲
者
，
請
領
老
年
年
金
最
低
繳
費
年
資
為
十

年
;
開
辦
時
年
齡
在
五
十
五
歲
以
上
者
，
最

低
繳

2 費

曹 Z
性為
-~←--'---

蓋平
老益
保減
險開
在辦
空手時

加年

農齡
年

金
保
險
後
，
因
故
造
成
身
心
障
礙
，
符
合
國

民
年
金
保
險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認
定
標
準
所
訂

重
度
或
極
重
度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者
。

a

遺
屬
年
金

.. 

年
金
受
益
人
或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
在
死
亡
當
月
前
合
計
繳
費
年
資
達

應
加
入
期
間
的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
其
法
定
配

偶
、
未
滿
十
八
歲
或
未
滿
二
十
歲
重
度
以
上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一121一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



身
心
障
礙
之
子
女
，
其
請
領
資
格
。
仰
配
偶

年
金

.. 

年
金
受
益
人
或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
其

法
定
配
偶
年
滿
五
十
五
歲
、
兩
人
婚
姻
關
係

持
續
五
年
以
上
，
發
給
配
偶
年
金
。

ω
母

(
父
)
子
年
金.. 
年
金
受
益
人
或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
遺
有
配
偶
及
未
滿
十
八
歲
或
未
滿
二
十

歲
重
度
以
上
身
心
障
礙
子
女
，
發
給
母
(
父
)

子
年
金
。

m
w孤
兒
年
金

.. 

被
保
險
人
或
年
金

表三國民年金給付標車

持付標車 |民團 89年持什企賴(元)

金額年金=前兩年平均每人每月 a

消費主出x 6096 

悔件項目

8,700 

25 年

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 

何取|晶晶晶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封;
卅(載)

25 

配偶 3,480 

5,220 

些
一

全額年企x 40% 

全n年企x 60% 

每如一名于女，每月加20% ﹒

最高且每全額年金的 10們也

全額年企x 80% 

10 年

配?1世主

阿取牟暈暈低
祖費年實

6，960至8，700
母(父)于

配備無草一名于

工作女

神二名起

草-名于女 受
益
人
與
其
配
偶
雙
亡
，
其
未
滿
十
八
歲
或

未
滿
二
十
歲
重
度
以
上
身
心
障
礙
子
女
，
可

請
領
孤
兒
年
金
。
例
尊
親
年
金..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
專
受
其
扶
養
之
五
十
五
歲
以
上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
可
請
領
尊
親
年
金
。

喪
葬
津
貼

.. 

被
保
險
人
於
加
保
期
間

4. 

死
亡
時
發
給
喪
葬
津
貼
。

至
於
給
付
標
準
方
面
(
參
考
表
一
二
)

6,960 

老
年
年
金

.. 

ω
 

全
額
年
金

.. 

開
辦
時
按

8,700 

旦旦旦
87，00。

6，960至8，700

3,480 

5 ，220至8，700

8,700 

5,220 

臺
灣
地
區
前
二
年
之
平

觀
均
每
人
每
月
消
費
支
出

報爛
六
十
%
訂
定
。
推
估
八

蝴
十
九
年
開
辦
時
年
金
給

初師
付
額
約
為
八
七
O
O

胖
元
。
開
辦
後
自
次
年

國科
起
，
參
考
行
政
院
主
計

制
處
發
布
之
消
費
者
物
價

建關
指
數
及
實
質
薪
資
成
長

政斷
率
各
半
調
整
，
但
全
額

依相
年
金
低
於
當
時
每
人
每

咐
月
消
費
支
出
之
五
十
%

資

全額年全x 1∞% 

全額年企xω%

每加一名于世，每月加20% '最高島
全n年企的1ω%

全n年全x 4伊A

每步一人，每月加2的←
最高J，全額年金的 l∞%

全額年企.x l00~白

金額年企x 80% 

全額年企x 10個月

軍二名越

軍二位起

桂重度

重皮

單一位

孤兒

尊親

遺屬年金

障礙年金

喪葬津貼

以
下
時
，
則
依
法
定
程
序
調
整
之
。

立
遺
屬
年
金

.. 

m
w配偶
年
金

.. 

全
額
年

金
四
十
%
。

ω
母
(
父
)
子
年
金

.. 

C
配
偶

有
工
作
時
，
配
偶
加
上
一
名
子
女
所
領
母

(
父
)
子
年
金
金
額
按
全
額
年
金
六
十
%
計

算
，
每
多
一
名
子
女
，
加
計
二
十
%
。
@
配

偶
無
工
作
時
，
配
偶
加
上

一
名
子
女
所
領
母

(
父
)
子
年
金
金
額
按
全
額
年
金
八
十
%
計

算
，
每
多
一
名
子
女
，
加
計
二
十
%
。
@
孤

見
年
金

.. 

第
一
位
全
額
年
金
六
十
%
，
每
多

一
名
加
計
二
十
%
。
@
尊
親
年
金.. 

第
一
位

全
額
年
金
四
十
%
'
每
多
一
名
加
計
二
十

%
，
最
高
全
額
年
金
。

1

障
礙
年
金

.. 

份
極
重
度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
全
額
年
金
-
O
O
%
。

m
w重
度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 

全
額
年
金
八
十
%
。

4. 

喪
葬
津
貼

.. 

給
付
全
額
年
金
十
個

月

一
、

國
民
年
金
財
務
推
估

本
文
依
據
行
政
院
經
建
會
人
口
中
推
計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門
/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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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九
九
九
)
，
並
假
設
年
金
給
付
調
整
指
標

(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及
實
質
薪
資
成
長
率
各

半
)
的
成
長
率
為
四
%
'
年
金
基
金
收
益
率

為
七
%
'
同
時
參
考
作
者
過
去
所
建
立
的
臺

灣
地
區
國
民
年
金
財
務
精
算
模
型
三
九
九

一
九
九
九
)
，
對
行
政
院
經
建
會
原
規
劃

的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進
行
財
務
模
擬
(
民
國
八

八(元)
項目\民國(年) 89 90 100 110 120 130 140 
全領年金 8 ,700 9 ,048 15 ,547 28,238 46,879 76,360 124,383 

名目值 有延年企 348 544 4,241 16,826 40,429 73 ,799 124,002 
含最低津貼的有效年企 2.000 2,000 4 ,393 16,838 40,429 73 ,799 124,002 

全額年企 8,700 8,784 11 ,231 15 ,179 18,751 22,727 27,546 
89年現值 有效年企 348 528 3,064 9,045 16,171 21 ,965 27,462 

令最低津貼的有效年金 2,000 1,942 3,174 9 ,051 16,171 21 ,965 27,462 

十
九
年
至

年
)
。

四

O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的

全
額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額

為
八
七
0
0
元
，
至
民

表白老年年金給付額度

國
一
四

0
年
，
全
額
老

叫
年
年
金
給
付
額
度
為
一

叫
二
四
二
一
一
八
三
元
(
表

肌
四
)
。
不
過
，
在
民
國

叭
叭
八
十
九
年
，
全
體
年
金

州
受
益
人
所
領
取
的
老
年

科
年
金
保
險
給
付
平
均
額

漲但
度
(
有
效
老
年
年
金
)

物做
僅
三
四
八
元
。
爾
後
，

註
隨
著
年
金
受
益
人
所
累

計
的
繳
費
年
資
延
長
，
所
能
領
取
的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增
加
，
有
效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額
度
亦

隨
之
增
加
，
至
民
國
一
四

0
年
時
，
有
效
年

金
給
付
額
度
已
接
近
全
額
年
金
給
付
額
度
。

而
有
效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額
度
若
考
量
最
低
年

金
津
貼
在
內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為
三

O
O
0

元
，
之
後
由
於
有
效
年
金
給
付
額
度
增
加
與

(百萬元)

民國(年) 89 90 100 110 120 130 

總國民.f金蛤付 38.722 42 ,484 83 , 182 173 ,892 386 ,671 871 , 100 

總年金保險蛤付 14 ,277 17 ,056 70 ,219 170 , 839 386 ,438 871 , 100 1 ,683 , 5381 

老年年金 578 1,785 21 ,786 79 , 276 259 ,923 681 ,297 1 ,426 , 342 

遺屬年金 9 ,509 10 ,734 37 ,357 70 ,487 96 ,248 150 ,357 208 ,491 

配偶年金 8 ,098 9 ,273 34 ,878 65 ,972 89 , 298 139 ,075 190 ,513 

母(父)于年全 1 ,331 1 ,377 2 ,248 3 ,968 6 , 079 9 ,821 15 ,982 

3且兒年金 5 5 10 19 33 57 98 

草親年金 75 78 221 527 838 1 ,404 1 ,898 

障礙年金 202 314 2 ,202 5 ,281 6 ,937 5 ,437 2 ,945 

拯重度 85 132 936 2 ,311 3 ,209 2 ,594 1, 388 

重度 117 181 1 ,267 2 ,969 3 ,729 2 ,843 1 ,557 
喪葬津貼 3 ,988 4 ,223 8 ,874 15 ,796 23 , 330 34 ,009 45 ,759 

總津貼給付 24 ,445 25 ,429 12 ,963 3 ,053 233 。 。
最低年金津貼 2 ,742 4 ,778 2 ,839 492 10 。 。
福利津貼 21 ,703 20 ,650 10 ,125 2 ,561 223 。 。

國民年金蛤付推佑~Ji. 

總
最
低
年
金
津
貼
給
付
減
少
至
零
，
含
最
低

年
金
津
貼
的
有
效
年
金
給
付
額
度
將
漸
增
而

與
有
效
年
金
給
付
額
度
一
致
。

由
表
五
得
知
，
國
民
年
金
開
辦
初
期
，

總
津
貼
給
付
遠
超
過
總
保
險
給
付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
假
設
為
國
民
年
金
開
辦
第
一
年
)

總
津
貼
給
付
為
二
四
四
億
元
、
總
保
險
給
付

僅
為
一
四
三
億
元
，
占
率
分
別
為
六
三
﹒

三
%
、
三
六
﹒
八
七
%
(
表
六
、
圖
二

表六國民年金給付結構(%)

民國(年) 89 90 100 110 120 130 140 

總國民年企給付

總年金保險給付 36.87% 的.15% 84 .42% 98.24% 99.94% 100.00% 100.00% 
總津貼給付 的 13% 59.85% 15.58% 1.76% 0.06% 0.00% 0.00% 

總年企保1ft給付

老年年企 4.05% 10.47% 3 1.03~名 46 .40% 67.26% 78.21% 84.72% 

遺屬年企 66.60% 62.94% 53.20% 41.26% 24.91% 17.26% 12.38% 

障礙年金 1.42% 1.84% 3.14% 3.09% 1.80% 。 62% 0.17% 
喪葬津貼 27.93% 24.76% 12.64% 9.25% 6.04% 3.90% 2.72% 

遺屬年企

配偶年企 85 .1 6% 86 .39% 93.36% 93.60% 92.78% 92.50% 91.38% 

母(父)于年企 14.00% 12.83% 6.02% 5.63% 6.32% 6.53% 7.67% 

孤兒年金 0.05% 。 05% 0.03% 0.03% 0.03% 0.04% 。.05%

尊親年企 0.79% 。 73% 。 59% 。 75% 0.87% 0.93% 。 91~也

障礙年企

接重度 42.25% 42.26% 42.49% 43.77% 46.25% 47.71% 47.14% 

重度 57.75% 57.74% 57.51% 56.23% 53.75% 52.29% 52.86% 
總津貼蛤付

最低年金津貼 11.22% 18.79% 21.90% 16.12% 4.43% 0.00% 0.00% 

福利津貼 88.78% 81.21% 78.10% 83.88% 95.57% 0.00% 0.00%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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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總年金保險制寸臼總津貼給付|
百分比

1曲%

曲%

80% 
70% 
曲%

回%

40% 
30% 
泊%

10% 
0% 

89 

|白毛主年金 口遠處年金 回障礙年金 回喪葬津貼|
百分比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40 

民
國
九
十
年

總
津
貼
給
付

為
二
五
四
億

構
元
、
總
保
險

制
給
付
為
一
七

的一
億
元
，
占

細
率
分
別
為
五

ι
九

130 120 110 
民國{年)

1∞ 

八
五

由

%
、
四

0
.

一
五
%
。
不

過
，
隨
著
年

140 

金
受
益
人
口

繳
費
年
資
延

長
、
所
能
領

取
的
老
年
年

叫
金
增
加
，
又

付的
年
金
受
益
人

心
口
成
長
，
總

仁
年
金
保
險
給

付
逐
漸
快
幅

上
升
，
而
津

貼
給
付
反
而

縮
減
。
至
民

130 120 110 
1!.1II(年)

100 90 

只
崖
後
，
必
右
字

表
六
、
圖
二
)
。
陣
攝
揮
主
草
中
，
即
位

偉
容
多
，
均
在
八
、
九
成
以
上
。

為
支
應
總
年
金
露
訟
持
，
二
十
五
歲
至

六
十
四
歲
被
保
險
人
每
人
每
月
名
目
保
輪
番
，

由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的
八
百
七
十
元
，
上
升
至

九
十
年
、

-
0
0
年
的
九
百
零
五
元
、
一
千

五
百
五
十
五
元
，
至
三

0
年
則
巨
幅
攀
升

至
七
千
三
百
八
十
七
元
，
直
至
一
四

0
年
為

五
萬
七
千
三
百
八
十
七
元
。
保
險
費
率
則
由

在七每人每月保險費與保險費率

民國(年) 89 90 100 110 120 130 140 

係自殷實 名目值 870 905 1,555 7,387 17,263 33,762 57,387 
〔元)

89年現值 870 879 1,123 3,971 6,905 10,049 12,709 

保險費平 6.00"fo 5.80% 5 ∞% 13.08% 18.41% 22.1 1% 23.07% 

國

-
0
0
年
，
總
保
險
給

付
己
上
升
至
七

O
二
億

元
，
總
津
貼
給
付
僅
為
一

三
0
億
元
，
占
率
分
別
為

叮
叮
八
四
﹒
四
二
%
、
一
五
﹒

母卅
五
八
%
。

山
山
間u

m

此
外
γ

進
一
步
分

清制
幅
山
細
川
羽
木
川
破
本
石
山
卅
川
怕
刊
出
個

人
才
4
i

」

l
F
f
i
F

↑

l
i
F

叫
構
，
民
國

一
-
0
年
以

NM 

u
h前
，
遺
屬
年
金
古
總
保

險你
險
給
付
的
最
大
宗
，
約

挂

佔
五
成
以
上
，
而
民
國
一

J
朧
大
(
奉
立
、

名目保費

ZL-----三/|
保險費率

百分比

25.∞% 

m∞%卜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 --.~亡三一一一一斗

的∞%卡 一 .~. 仆

10.∞%卡/'

5∞%卡一-~空空=-=司--.ι-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斗

且∞%自

89 90 ∞ 110 120 130 140 

民國(年)

團三每人每月保險費趨勢圖四每人每月係險費率趨勢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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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金
開
辦
峙
的
六
%
'
逐
年
緩
降
至
一
0
0

年
的
五
%
'
-
0
0
年
時
則
大
幅
成
長
至
一

三
-
O
八
%
'
爾
後
保
險
費
不
斷
攀
升
，
至

一
四
0
年
，
保
險
費
率
已
達
二
三
﹒
。
七

%
。
觀
察
財
務
變
化
，
在
民
國
二
0
年
之

前
，
累
積
基
金
餘
額
尚
可
足
夠
未
來
五
年
年

金
給
付
支
出
，
因
此
保
險
費
隨
給
付
呈
現
四

%
的
連
動
調
整
;
但
二
0
年
起
，
累
積
基

金
餘
額
已
不
足
以
支
應
未
來
五
年
年
金
給

付
，
導
致
保
險
費
及
保
險
費
率
需
快
速
調

升
，
惟
調
幅
高
達
數
倍
之
多
(
園
三
、
圖

四
)
，
政
策
落
實
的
可
能
性
值
得
商
榷
。

四
、
國
民
年
金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本
節
擬
由
不
同
年
輪
人
口
出
發
，
在
行

政
院
經
建
會
原
規
劃
的
國
民
年
金
給
付
設
計

下
，
考
量
不
同
年
輪
人
口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成
本
效
益
。
為
簡
化
分
析
，
本
節
僅
針
對
老

年
年
金
分
析
。
被
保
險
人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總
成
本
，
為
被
保
險
人
自
國
民
年
金
開
辦
後

至
領
取
年
金
給
付
前
，
總
繳
交
保
險
費
的
現

值
;
另
一
方
面
，
被
保
險
人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總
效
益
，
為
年
金
受
益
人
總
領
取
年
金
保

險
給
付
的
現
值
，
其
中
，
年
金
保
險
給
付
並

不
考
慮
最
低
年
金
津
貼
。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為
總
效
益
現
值
除
以
總
成
本
現
值
的

比
值
.. 

當
益
本
比
大
於
一
O
O
%
時
，
代
表

被
保
險
人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總
效
益
高
於
總

成
本
，
相
反
地
，
當
益
本
比
小
於
一
O
O
%

時
，
代
表
被
保
險
人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總
成

本
高
於
總
效
益
。
至
於
益
本
比
等
於
一
O
O

%
時
，
代
表
被
保
險
人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總

效
益
等
於
總
成
本
。
表
八
計
算
出
各
年
輪
人

口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

由
表
八
得
知
兩
項
重
要
發
現
，
一
為
表

八
的
垂
直
面
分
析

.. 

國
民
年
金
開
辦
後
，
不

論
任
何
觀
察
時
點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至
一
四

0
年
間
)
，
不
同
年
輪
人
口
中
，
年
齡
層
愈
高

的
族
群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愈

大
。
例
如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
二
十
五
歲
年
輪

人
口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為
一
四

一
%
;
三
十
歲
年
輪
人
口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為
一
九
五
%
;
至
於
六
十
四
歲

年
輪
人
口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則

上
升
至
一

、

一
三
五
%
;
綜
合
而
言
，
不
同

年
輪
人
口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效
益
皆
大

於
成
本
。
至
民
國
一
四
0
年
，
二
十
五
歲
年

表八各年輪人口參加國民年金益本比

年輪\民國 89 90 100 110 120 130 140 
(年)

25歲 141% 135% 91% 66% 56% 54% 50% 
30歲 195% 182% 110% 77% 58% 55% 53% 

35歲 288% 265% 135% 91% 66% 56% 54% 

40歲 484% 419% 182% 110% 77% 58% 55% 

45歲 541% 533% 265% 135% 91% 66% 56% 
50歲 585% 576% 419% 182% 110% 77% 58% 

55歲 634% 623% 533% 265% 135% 91% 66% 

60歲 701% 682% 576% 419% 182% 110% 77% 

64歲 1,135% 878% 614% 525% 244% 13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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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
人
口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僅
為

五
O
%
.. 

三
十
歲
年
輪
人
口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為
五
十
三
%
;
至
於
六
十
四

歲
年
輪
人
口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則
為
八
十
八
%
;
整
體
而
言
，
不
同
年
輪
人

口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效
益
皆
小
於
成

本

其
次
為
表
八
的
水
平
面
分
析

.. 

不
論
任

何
觀
察
年
輪
人
口
群
(
二
十
五
歲
至
六
十
四

歲
間
)
，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
起
先
由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的
一

O
O
%
以
上
，
逐
年
下
降
，
最
後
益
本
比
皆

小
於
一
O
O
%
。
又
愈
年
輕
的
年
輪
人
口

群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愈
早
下
降

至
一
O
O
%
以
下
。
例
如
，

二
十
五
歲
年
輪

人
口
群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時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為
一
四
一
%
;
民
國

-
0
0

年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已
下
降
至

-
O
O
%
以
下
，
益
本
此
為
九
一
%
;
至
民

國
一
四
0
年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益
本
比
僅

為
五
O
%
。
至
於
六
十
五
歲
年
輪
人
口
群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時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為
一
、
一
三
五
%

.• 

民
國
一
四

0
年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始
下
降
至

一
O

。
%
以
下
，
益
本
比
為
八
八
%
。

四
、
扯
惜
拉
柵

近
年
來
，
國
民
年
金
議
題
廣
受
朝
野
各

界
所
重
視
，
新
政
府
亦
宣
示
將
於
民
國
九
O

年

一
月
一
日
開
辦
國
民
年
金
。
國
民
年
金
猶

未
上
路
，
即
屢
屢
被
解
讀
為
「
福
利
支
票
」
，

然
而
，
國
民
年
金
的
權
利
與
義
務
究
竟
為

何
?
意
即
民
眾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效
益
與
成

本
為
何
?
此
將
牽
動
同

一
世
代
內
與
不
同
世

代
間
的
相
對
所
得
地
位
與
財
務
負
擔
，
更
將

直
接
衝
擊
政
府
財
政
。
在
行
政
院
經
建
會
重

新
修
正
原
規
劃
的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之
際
，
有

必
要
檢
視
國
民
年
金
長
期
財
務
的
穩
健
性
，

特
別
是
由
民
眾
的
成
本
效
益
角
度
出
發
，
以

避
免
未
來
國
民
年
金
步
上
全
民
健
保
長
期
財

務
失
衡
的
危
機
。

臺
灣
地
區
迄
今
雖
未
建
立
全
面
性
、
普

及
式
的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
惟
現
有
相
關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已
擔
負
主
要
老
年
經
濟
安
全
保
障

任
務
;
包
括
公
務
人
員
保
險
、
私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保
險
與
勞
工
保
險
提
供
養
老
給
付
或
老

年
給
付
，
其
中
，
公
教
人
員
及
適
用
勞
基
法

的
勞
工
尚
有
退
撫
基
金
與
退
休
金
的
第
二
層

保
障
。
初
步
估
算
，
二
十
五
歲
至
六
十
四
歲

的
工
作
年
齡
人
口
中
，
約

三
九
0
萬
的
人

口
，
主
要
是
農
民
和
家
庭
主
婦
，
尚
未
被
含

括
在
社
會
保
險
的
老
年
經
濟
安
全
保
障
中
。

又
目
前
我
國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人
口
中
，
已
領

取
社
會
保
險
給
付
或
社
會
津
貼
者
所
佔
比
例

已
達
七
五
﹒
九

二
%
。
是
否
有
必
要
另
起
爐

娃
，
以
國
民
年
金
全
面
取
代
舊
有
各
類
保
險

老
年
給
付
制
度
，
不
無
值
得
商
榷
之
處
。

至
於
行
政
院
經
建
會
原
規
劃
的
國
民
年

金
擬
採
部
分
提
存
準
備
制
，
係
融
合
完
全
提

存
準
備
制
及
隨
收
隨
付
制
的
特
色
，
當
期
由

年
輕
人
口
所
繳
納
的
保
險
費
，
部
份
累
積
為

未
來
該
世
代
人
口
年
金
給
付
的
基
金
，
部
分

支
應
當
期
老
年
人
口
的
年
金
給
付
支
出
。
觀

察
財
務
變
化
，
在
民
國
一

-
0
年
之
前
，
累

積
基
金
餘
額
尚
可
足
夠
未
來
五
年
年
金
給
付

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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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出
，
因
此
保
險
費
隨
給
付
呈
現
四
%
的
連

動
調
整

.• 

但
民
國
一

-
0
年
起
，
累
積
基
金

餘
額
已
不
足
以
支
應
未
來
五
年
年
金
給
付
，

導
致
保
險
費
及
保
險
費
率
需
快
速
調
升
，
惟

調
幅
高
達
數
倍
之
多
，
政
策
落
實
的
可
能
性

值
得
商
榷
。

此
外
，
本
文
嘗
試
由
不
同
年
輪
人
口
出

發
，
在
行
政
院
經
建
會
原
規
劃
的
國
民
年
金

給
付
設
計
下
，
考
量
不
同
年
輪
人
口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成
本
效
益
。
經
由
模
擬
分
析
得
知

兩
項
重
要
發
現
，
一
為

.. 

國
民
年
金
開
辦

後
，
不
論
任
何
觀
察
時
點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至
一
四
0
年
間
)
，
不
同
年
輪
人
口
中
，
年
齡

層
愈
高
的
族
群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愈
大
。
其
次

.. 

不
論
任
何
觀
察
年
輪
人
口

群
(
二
十
五
歲
至
六
十
四
歲
間
)
，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
起

先
由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的
一
O
O
%
以
上
，
逐

年
下
降
，
最
後
益
本
比
皆
小
於
一
O
O
%
。

又
愈
年
輕
的
年
輪
人
口
群
，
其
參
加
國
民
年

金
的
益
本
比
愈
早
下
降
至
一
O
O
%
以
下
。

世
代
內
與
世
代
間
的
重
分
配
問
題
，
值
得
未

來
進
一
步
研
究
。

(
本
文
作
存
現
任
政
治
大
學
財
政
學
京
副
教
授
)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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